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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 

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 

 陳志豪 

摘 要 

本文係以中國蘭州西北師範大學圖書館所藏之〈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藍

線番界圖）〉為例，探討乾隆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本文得出以下三

點觀察：第一，本文透過史料的考證，確知該圖係乾隆 23 年（1758）時，臺灣文

武官員首次共同合作繪製地圖以說明新、舊番界（紅、藍線）的變化及其位置。

第二，本文發現這張以番界為主題之臺灣地圖，在地理空間的形勢上，更為詳盡

地呈現山岳與河流中上游地區的描繪，例如：首次完整繪製濁水溪流域。第三，

由於官員透過地圖的繪製過程，一方面將番界的標示方式，從過去的點狀界址轉

為連續性界線，並以土牛溝的方式落實於淡水廳與彰化縣的地表空間。另一方面，

官員針對臺灣中、北部地區界內與界外行政空間的繪製，亦呈現出整體軍事布防

與界內、外田賦整理的規畫。所以，從人文空間的呈現來看，這張番界圖除了說

明新、舊番界的變化，同時也反映出臺灣官員對於中、北部地區的行政構想。 

關鍵詞：番界圖、古地圖、藍線番界、畫界、土牛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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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8 年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整理舊藏資料時，發現一幅清代臺灣地圖，

後委由福建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許維勤進行研究，說明該圖係乾隆中

葉所繪製的紅、藍線番界圖，並定名為〈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圖一）。1 這

張地圖長 6.87 公尺，寬 0.5 公尺，其內容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

稱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十分相近。惟該

圖目前並未開放閱覽，故除了許維勤簡短四頁的介紹文章外，並未有更進一步的

資訊與研究。 

2015 年，筆者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與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支持的「地圖工作坊」期間，雖曾蒙柯志明教授提供西北師

範大學圖書館的聯繫方式，並由工作坊主持人林玉茹主動聯繫該校，惟仍未獲回

音。所幸，年底適有蘭州大學學生至筆者任教單位交流，並讓筆者識得甘肅農業

大學的張俊宗先生。於是，筆者透過張俊宗先生與西北師範大學田疇先生的協

助，得於 2016 年 4 月會同中研院臺史所的研究人員謝國興、詹素娟、陳宗仁，

                                                 
1 參見許維勤，〈新發現乾隆時期臺灣彩繪地圖之考證〉，《臺灣研究》（北京）92（2008 年 8 月），頁

60-64。根據上文所述，該圖原無檔名，西北師範大學圖書館最初原定為〈臺鳳諸沿海示意圖〉，但目

前該圖書館已採用許維勤的命名，並於解說牌上標示為〈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故本文先行沿用

此一圖名。此外，〈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目前仍屬特藏資料，並未對外公開展示，而西北師範大

學圖書館特藏資料中有關臺灣的部分，至少還有 1949 年後中國當局所編的《澎湖縣志》等。 



 

圖一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局部圖像 

攝影：蘇峯楠。 

圖片來源：〈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蘭州：西北師範大學圖書館藏）。（以下地圖均出自於此，將省略不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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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開頭題字及藏書章 

攝影：蘇峯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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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蘇峯楠，親赴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特

藏室閱覽〈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就筆者管見，〈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原係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師範大學）

所藏，1937 年因中日戰爭爆發，北師大等多所學校暫時合併為西北聯合大學，並

將圖書資料遷移至西安。兩年後，西北聯合大學增設西北師範學院，並於 1941

年遷移至蘭州，即今西北師範大學前身，部分京師大學堂時代的圖書資料亦轉移

至蘭州，〈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亦於此時轉由西北師範大學典藏。〈清釐臺

屬漢番邊界地圖〉亦留有一枚西北師範學院圖書館的藏書章（圖二）。 

若以目前留存的清代臺灣輿圖進行比對，可以發現〈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的內容與乾隆中葉繪製的〈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高度相似性，主題皆為說明

乾隆中葉重新畫設番界的規畫，惟時間順序上應以前者較早。其依據有兩點：第

一，〈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繪製較為簡略但正確性高。由於該圖對於山脈、

營汛、聚落等的描繪，在色彩上較為簡略，且輔以大量文字來說明畫界一事，應

為初步完成清釐番界時繪製的地圖。相對來說，用色較為豐富、圖面簡潔的〈清

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似為畫界底定後，依照原圖重新摹寫而成，故畫工雖較細

緻，內容卻多有錯置。第二，〈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圖說文字較為完整。

雖然繪製上較為簡略，但該圖關於地名或畫界說明的文字則較為完整，例如〈清

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常有村莊圖示卻無地名標示（如「大加臘」等），〈清釐

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則較為完整的標示地名等。2 同時，雖然兩張地圖的圖說文

字重複，但〈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文字記載更為完整，故推測〈清釐臺屬

漢番邊界地圖〉係較早完成的「藍線番界圖」。3  

                                                 
2 過去的研究已指出〈清乾隆中葉臺灣番界圖〉中有不少地名皆有缺漏或誤植，本文不再重複說明，

參見林玉茹、畏冬，〈林爽文事件前的臺灣邊區圖像：以乾隆 49 年臺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臺灣

史研究》（臺北）19: 3（2012 年 9 月），頁 51；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

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臺北）22: 3（2015 年 9 月），頁 5-6。 
3 筆者係指〈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目前可公開得見的番界圖中較早繪製，並非逕行推定該圖為

最早繪製的番界圖。此外，根據蘇峯楠的研究還可得知，以繪製乾隆時期紅、藍線番界為主題的臺

灣地圖尚有兩張，分別由俄羅斯國家圖書館及寓居法國的侯景郎先生所購藏，近期已由國立臺灣歷

史博物館及南天書局出版。參見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

承啟為中心〉，頁 1-50；葉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讀》（臺

南：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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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可見的兩張臺灣番界主題地圖分別為：第一，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

圖書館典藏的〈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繪製時間約為乾隆中葉，以藍線番界

為主題；第二，原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後由中研院臺史所出版的〈臺灣田園分

別墾禁圖說〉，這張地圖繪製時間為乾隆 49 年（1784），主題則是紫線番界。

目前這兩張番界圖皆已正式出版，且有不少學者進行研究，顯見臺灣史學界對於

番界圖的重視。4 由於相較於前述兩張番界圖，此次發掘的〈清釐臺屬漢番邊界

地圖〉則因成圖年代較早，內容又與〈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相似，正好有助

於說明清廷繪製番界圖的過程。因此本文將從史料考證出發，與目前番界及其地

圖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對話，探討番界清釐的歷史意義。 

過去對於番界及其地圖的討論，主要聚焦於番界政策的演變以及番界圖的繪

製內容這兩個重點。為具體說明過往研究成果，以下分為兩點列舉相關代表研究

簡述之。 

第一，番界政策的內涵與演變。例如，柯志明的〈清代臺灣三層制族群空間

體制的承繼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一文，說明乾隆 49 年的番界圖正好反

映清廷將番界政策的主軸，從落實空間分配的體制，轉移到積極利用熟番武力的

方向。5 整體來說，族群史的研究者對於番界圖的利用，主要是透過番界圖的內

容來說明政策的落實及演變過程。 

第二，番界圖的圖示與圖層意涵。例如，施添福的〈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

葉臺灣番界圖〉一文，指出番界主題圖在界址、界碑、禁地、隘等人文景觀留下

了細緻的記載，頗值得仔細解讀。6 夏黎明的《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兼論一個

繪圖典範的轉移歷程》指出番界主題圖反映乾隆時期國力的鼎盛，故完成不少以

人文景觀為主題的地圖，可說是清代臺灣地圖繪製的顛峰期。7 蘇峯楠的〈清治

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一文，詳細分

析番界圖各項圖示與變化，並說明番界圖的繪製隱含著國家與地方社會互動，故

                                                 
4 施添福，〈紅線與藍線：清乾隆中葉臺灣番界圖〉，《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臺北）19（1991 年 6 月），

頁 46-50；杜正勝，《臺灣民番界址圖》（臺北：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3）；林玉茹、詹素娟、陳志

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說解讀》（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5 柯志明，〈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臺灣史研究》（臺北）

22: 2（2015 年 6 月），頁 45-110。 
6 施添福，〈紅線與藍線：清乾隆中葉臺灣番界圖〉，頁 46-50。 
7 夏黎明，《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兼論一個繪圖典範的轉移歷程》（臺北：知書房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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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界圖呈現的人文景觀，實為國家與地方社會共構而成。8 也就是說，地圖史的

研究者主要透過地圖中的圖示等線索，說明人文環境的演變過程。 

前述列舉的研究成果，已經說明清代番界圖與政策的關係及其繪製特色。但

是，就番界圖本身的歷史而言，過去的研究者仍未對番界圖繪製過程進行考證，

以致於番界圖由哪些官員所畫？圖中對於地理與人文景觀的描繪，又是反映什麼

樣的歷史意義？這些問題皆有待釐清。甚至，乾隆中葉為何出現同樣主題的番界

圖卻有不同版本的情形，過去也未有更多的討論。換言之，即使目前相對重視番

界圖此一地圖史料，但是有關番界圖本身的歷史仍有討論空間。基於這點，本文

將以較早成圖的〈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嘗試從地圖繪製過程與內容，

來說明地方官員如何具體執行番界政策。 

二、地圖的繪製時間與繪製者 

就目前已出版的清代臺灣地圖史料來看，十八世紀長軸式臺灣地圖多無繪製

者的題款或相關記載，無法確知地圖的繪製者，也很難判斷確切的繪製時間，僅

能透過地圖內容來推測大略的繪製時間。例如，為人熟知的〈康熙臺灣輿圖〉、

〈臺灣圖附澎湖島圖〉與〈乾隆臺灣輿圖〉等，皆難精確推知繪製者與繪製時間。9 

但番界圖相較於其他清代的臺灣地圖而言，因有明確的繪製主題，故可透過檔案

來輔助判斷番界圖的繪製時間與繪製者。 

最早接觸到〈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許維勤，曾指出該圖係因應乾隆中

葉畫界政策所繪製的番界主題圖，繪製者為臺灣府知府余文儀，繪製時間約為乾

隆 25 年（1760）以後。10 但是，重新閱讀清宮奏摺檔案，可以發現乾隆 23 年（1758）

閩浙總督楊應琚奏請清釐番界時，已提及臺灣總兵馬龍圖與臺灣道楊景素負責畫

                                                 
8 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1-50。 
9 洪英聖編著，《畫說康熙臺灣輿圖》（南投：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1999），頁 8-34；洪

英聖編著，《畫說乾隆臺灣輿圖》（南投：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1999），頁 8-32；林天

人，〈十七、十八世紀的分歧：以故宮院藏、院展臺灣輿圖為討論中心〉，《檔案季刊》（臺北）6: 3（2007

年 9 月），頁 35-39；戴逸等撰文、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

2009），頁 102-103。 
10 許維勤，〈新發現乾隆時期臺灣彩繪地圖之考證〉，頁 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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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時，其工作內容包括了「需繪圖刊石，分立鎮、道衙門，永資稽考」。11 同年

底，總兵馬龍圖的奏摺亦呈報會勘民番界址後，即會同臺灣道造冊、繪圖，可見

乾隆 23 年官員應已展開繪圖工作。12 兩年後，閩浙總督楊廷璋的奏摺又提到：

「臣核其所定界址，尚有太過不及之處，未為周妥，復經按圖指示飭駁。」13 由

此來看，奏摺中所謂「按圖指示飭駁」的圖，應是馬龍圖等官員繪製完成的番界

圖。根據上述三份奏摺的敘述，可以初步推知〈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應繪於

乾隆 23 年，繪圖者則為臺灣總兵馬龍圖與臺灣道楊景素，並非余文儀。14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過往清釐番界時似乎未曾特別繪製地圖。例如，乾隆 22

年（1757）福建巡撫鍾音的奏摺提及稍早清釐番界時，係由臺灣道造冊題明，卻

未提到繪圖一事。15 就現有的檔案來看，同樣未發現乾隆 23 年前曾有針對畫界

而進行繪圖的記載，也未有總兵特別針對番界進行繪圖的記載。這意味著總兵過

去雖曾參與清釐番界的行動，但會同道臺繪圖一事，並非過去的定例。換言之，

乾隆 23 年總兵會同道臺造冊繪圖，很可能是臺灣文、武官員首次針對清釐番界

一事，共同合作繪製臺灣全島地圖的開端。 

總兵與道臺在繪圖工作的分配上，應由總兵負責主要的繪製工作。原因有

三：第一，臺灣道過去缺乏類似的繪圖經驗。僅管過去文官編寫方志時，已有繪

製臺灣地圖的情形，但根據前述鍾音的奏摺可知，過往臺灣道主持畫界時，並未

有繪製此類長軸式地圖的記錄。又，根據《續修臺灣府志》的記載，乾隆 26 年

                                                 
11 〈閩浙總督臣楊應琚跪奏為恭陳臺郡現在應辦要件仰祈睿鑒事（乾隆 23 年 3 月 14 日）〉，收於陳雲

林總主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北京：九

州出版社，2009），第 40 冊，頁 413-425。 
12 〈福建臺灣鎮總兵馬龍圖謹奏為奏明勘界事竣回署日期俾祈睿鑒事（乾隆 23 年 12 月 15 日）〉，收

於陳雲林總主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41 冊，頁 266-269。 
13 〈閩浙總督楊廷璋為奏臺屬沿邊番界清釐已竣酌定章程事（乾隆 25 年 8 月 3 日）〉，收於陳雲林總主

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44冊，頁 200-212。 
14 許維勤根據地圖本身的訊息，如墾地面積、租賦等記載，推論該圖係由知府所繪，但由於目前已可

由奏摺檔案中推知，負責繪圖的官員係臺灣總兵與臺灣道，故可了解知府等地方官員應係協助繪圖，

但總其成者應為總兵與道臺。由於奏摺檔案已能作為直接史料來說明繪圖官員的層級，故此處不再

透過墾地面積等史料內容來說明繪圖官員的考證，後續章節再進一步討論地圖內容。 
15 巡撫鍾音於乾隆 22 年上奏清水溝等處私墾問題時，便曾提到：「嗣據前署臺灣道書成相度形勢，按

址定界，於乾隆十五年造冊題明，已垂永久立案。」參見〈福建巡撫鍾音謹奏為查出臺地私墾請留

幹員督辦事（乾隆 22 年 2 月 25 日）〉，收於陳雲林總主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

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39 冊，頁 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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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臺灣道楊景素進一步完成畫界工程後，曾命人繪製有關番界的地圖。16 

如此想來，臺灣道若有繪製長軸式的番界圖，則可能是在乾隆 26 年以後才完成。 

第二，臺灣總兵過去累積不少繪製長軸式臺灣地圖的經驗。就現存清代臺灣

地圖來看，〈康熙臺灣輿圖〉、〈臺灣圖附澎湖島圖〉或是〈乾隆臺灣輿圖〉等

長軸式臺灣地圖，皆清楚標示各地軍隊駐防的情形。這點顯示長軸式臺灣地圖的

繪製，應得到駐臺將領的高度協助，甚至，這些將領很可能正是負責執行繪圖工

作的主事者。特別是繪製於乾隆 20 年代的〈乾隆臺灣輿圖〉，地圖內容詳載各

地營汛駐兵與防務，而該圖繪製期間的臺灣總兵正是馬龍圖，可見他已有協助或

主導繪製長軸式臺灣地圖的經驗。不僅如此，蘇峯楠的研究曾指出，早於乾隆 22

年間馬龍圖便曾與臺灣府知府鍾德針對烏溪上游的清水溝、集集埔等地私墾情

形，造冊繪圖。17 從這些記載來看，〈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應是由總兵馬龍

圖等駐臺武官來主導繪圖工作，而不是臺灣道等文官。甚至乾隆 22 年閩浙總督

楊應琚於上任之初，特別向乾隆皇帝力保遭到彈劾的馬龍圖，可能便是想借用他

的工作經驗，完成沿山地區的畫界工作。18  

第三，時任總兵的馬龍圖在臺任職多年，並曾多次前往界外查緝私墾。他曾

分別於乾隆 4 年、16 年、22 年間，前往彰化縣的烏山腳、水沙連、清水溝等地

查緝界外私墾。19 是以他對於番界問題的了解，應較赴任僅 7 個月的臺灣道楊景

素要來得多。根據以上三點所列舉的檔案內容來判斷，乾隆 23 年繪製番界圖之

基礎工作，其繪製的主要基本訊息應由馬龍圖負責提供。 

                                                 
16 〈楊觀察北巡圖記〉，收於余文儀主修、黃美娥點校、臺灣史料集成編輯委員會編，《續修臺灣府志》

（臺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下冊，頁 1019。 
17 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20-21。 
18 〈閩浙總督楊應琚跪奏為欽奉上諭事（乾隆 22 年 12 月 11 日）〉，收於陳雲林總主編，中國第一歷史

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40 冊，頁 191-195。奏摺中楊應

琚提到：「該總兵馬龍圖在臺與舊識之人往來，體制未免輕褻，乃係實有其事，是以前任督臣喀爾吉

善參奏，此外委無別項劣蹟。今臣接閱邸抄，該總兵已蒙聖恩，因尚無劣蹟，仍令回臺灣原任」。由

此來看，馬龍圖得以躲過此次的彈劾，主要很可能便是他自乾隆 20 年代開始的繪圖工作，深獲上級

的信賴，讓他得以留任總兵一職，完成繪圖後更被拔擢為福建水師提督。 
19 時任總兵的馬龍圖，過去曾分別在乾隆 4 年往烏山腳查緝民人越界私墾、乾隆 16 年至水沙連勘查界

外墾地、乾隆 22 年至清水溝、集集埔等處勘查越界私墾，顯見對於臺地的界外私墾問題相當有經驗，

而這恐怕也是總督楊應琚特別要他會同臺灣道辦理畫界一事的原因。參見〈福建巡撫鍾音謹奏為查

出臺地私墾請留幹員督辦事（乾隆 22 年 2 月 25 日）〉，收於陳雲林總主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

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39 冊，頁 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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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閩浙總督楊廷璋的奏摺可知，乾隆 23 年由總兵與道臺共同繪製的番

界圖，至晚應在隔年即呈交給閩浙總督楊廷璋進行查核與確認。根據地圖的內容，

有以下兩點判斷：第一，該圖抄寫的圖說多為向上級請示辦理之事。例如：關於

淡水廳熬酒桶山的清查，該圖便抄錄多段有關請示上級的文字，其中一段如下： 

五塊厝，離內山參里，離熬酒桶山貳拾里，離生番參拾里。佃民黃勝等共

墾田壹甲伍分零，共墾園參拾參甲陸厘零。因迫近生番，佃民屢被戕害逃

走，田園拋荒，租粟失額，今蒙勘明劃為界外以溪溝為界，失額租粟可否

將林成祖丈溢田園租粟撥補，現在另詳請示，理合註說登明。20  

這段圖說文字係繪圖者說明五塊厝等地，因漢番衝突而流失租粟（應係拳頭

母山等處官莊的官租），故請示上級是否可由林成祖的丈溢田園來作撥補勻平，

而這樣的內容正好顯示這張番界圖係官員的工作底稿。既然這張番界圖為初步擬

定的底稿，便有可能是總兵馬龍圖等官員繪製後呈交給總督覆核的地圖。又，根

據曾獻緯、洪麗完的研究指出，馬龍圖完成此處的勘查後，乾隆 25 年經閩浙總

督楊廷璋覆核，即奏請將霧里薛埔等處劃入界內。21  

第二，該圖清楚呈現總兵馬龍圖的重點清查區域。由於馬龍圖上奏說明勘界

一事時，特別指出彰化縣的清水溝與淡水廳的熬酒桶山等處，係他此行的重點勘

查區域，而該圖關於這兩處即抄寫了多段圖說文字加以說明（如前引圖說）。22 但

是，同樣是以藍線番界為主題的〈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不僅未有關於熬酒

桶山等處的抄錄文字，甚至連熬酒桶山都未標示，顯非由總兵馬龍圖負責繪製。23 

從地圖本身揭示之訊息來看，詳載熬酒桶山等處的〈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係

應即乾隆 23 年總兵馬龍圖等官員所繪的地圖。 

                                                 
20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21 曾獻緯、洪麗完，〈清乾隆年間霧里薛溪與秀朗溪上游土地關係暨「山稅銀」性質商榷〉，《臺灣史研

究》（臺北）22: 2（2015 年 6 月），頁 126。 
22 馬龍圖的奏摺提到：「至如彰屬之清水溝等處、淡屬之熬酒桶山等處，迫近生番，俱列為界外，各處

應遷庄寮，即令遷移，不許逗留滋事。」可見這些地方應係他繪圖的重點。參見〈福建臺灣鎮總兵

馬龍圖謹奏為奏明勘界事竣回署日期俾祈睿鑒事（乾隆 23 年 12 月 15 日）〉，收於陳雲林總主編，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41 冊，頁 266-269。 
23 杜正勝，《臺灣民番界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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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儘管總兵主導繪圖工作，但乾隆 23 年的〈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仍較過去長軸式的臺灣地圖有所不同，特別是地圖中出現了大量的圖說文字。這

些文字主要應由臺灣道協助完成。從地圖內容來看，圖中有關五塊厝等處租粟撥

補的圖說文字，顯係臺灣道所添寫的內容。原因有兩點： 

第一，總兵雖奉命負責勘界卻非專責處理稅賦的官員。從前述引文可見，〈清

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圖說文字特別強調租稅問題，但租稅並非總兵的職權，

故引文中提及的「失額租粟可否將林成祖丈溢田園租粟撥補」，推想應來自於道

臺的建議而非總兵。 

第二，臺灣道需負責造冊工作。由於前述福建巡撫鍾音的奏摺提及，乾隆 15

年（1750）釐定番界時，臺灣道即有造冊題明田園開墾情形的記載，所以〈清釐

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中關於租稅的圖說文字，應係文官為了造冊工作而寫。從這

兩點推想，臺灣道主要工作應該在於協助文字圖說的添寫。 

三、地理空間的繪製及其意涵 

乾隆 23 年〈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之繪製風格與過去的長軸式臺灣地圖

相近，皆為由上俯視的山水畫式地圖，並以上東、下西的方位來繪製臺灣西半部

地區。24 其內容及繪製方式則與〈乾隆臺灣輿圖〉相似，25 至於兩者不同之處，

主要在於〈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對於邊區的描繪較為細緻。以下，本文主要

將透過時間相近的〈乾隆臺灣輿圖〉與〈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來進行比較，

藉此說明後者對於地理空間的繪製。 

這兩張地圖在地理空間繪製的異同部分，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臺灣中、

北部地區的比例放大。從康熙時期繪製的〈康熙臺灣輿圖〉與雍正時期的〈臺灣

圖附澎湖島圖〉可知，過往臺灣地圖在地理空間的呈現上，彰化縣以北的地理空

                                                 
24 關於十八世紀初期長軸式臺灣地圖的繪製形式，可參見林天人，〈十七、十八世紀的分歧：以故宮院

藏、院展臺灣輿圖為討論中心〉，頁 37-38。 
25 目前認為〈乾隆臺灣輿圖〉約繪製於乾隆 20 年代，但因為該圖中將北部的都司營盤標示於八里坌，

而營盤已於乾隆 23 年 8 月奏准移至艋舺渡頭，故可推知這張地圖的繪製時間最晚不會超過乾隆 23

年，且應於〈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繪製以前即已完成。參見〈閩浙總督臣楊應琚跪奏為敬陳海

疆瘴癘情形酌請移駐以廣皇仁以安戍守事（乾隆 23 年 8 月 20 日）〉，收於陳雲林總主編，中國第一

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41 冊，頁 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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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約僅占全圖的三分之一版面。26 但是，從〈乾隆臺灣輿圖〉以來，彰化縣以北

的地理空間即占地圖版面的一半，這樣的空間比例也被稍晚繪製的〈清釐臺屬漢

番邊界地圖〉沿用。一方面，這兩張地圖的繪製者有很高的重疊；另一方面則是

因為此次番界清釐的重點區域在於彰化縣以北，所以繪圖官員於〈清釐臺屬漢番

邊界地圖〉的起頭處特別抄寫一段文字說明畫界的重點區域，其內容如下： 

圖內界址以紅線為舊界，藍線為新定界。臺、鳳、諸叁邑仍照舊界，只畫

紅線；彰化縣另定新界，是以藍、紅貳線並畫；淡防廳屬向止山口設立界

牌，並未通身定界，故無紅線，但照新定界址繪畫藍線，均合聲明。27  

上述這段文字說明乾隆 23 年展開的番界清釐工作，在彰化縣以南並無變動，

主要係針對彰化縣另定新界，並將新界延伸至過去未曾完整定界的淡水廳。由此

可見，〈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較過去大幅增加中部以北地區的版面比例，即

是反映這一波清釐番界的過程的工作重點，故地圖繪製時特意放大了臺灣中、北

部地區的空間比例。 

第二，詳盡繪製中、北部地區的山岳及其名稱。〈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對於山脈的繪製，主要沿襲乾隆朝〈乾隆臺灣輿圖〉的方式，運用兩種不同色彩

來標示遠、近山脈。28 離番界較遠的界外山岳，以淺藍色繪製，基本上不標示山

名，或僅標示「內山」；緊鄰番界沿邊的山岳，則以藍、綠色來繪製，顯示山岳

高低及其山麓植被，同時也在山岳周遭繪製墨綠色的林木圖示。又，由於前述空

間比例的說明，可知此次繪製番界圖的重點區域在於中部以北，所以〈清釐臺屬

漢番邊界地圖〉在中部以南的山岳繪製上，並未詳細標示各個山岳名稱，而是於

界外山岳上標示生番番社的名稱。由此來看，中部以南的番界繪製，似非依據地

理形勢，而是依據生番的活動範圍來作為定界依據。 

  

                                                 
26 洪英聖編著，《畫說康熙臺灣輿圖》；洪英聖編著，《畫說乾隆臺灣輿圖》；林天人，〈十七、十八世紀的

分歧：以故宮院藏、院展臺灣輿圖為討論中心〉，頁 35-39；戴逸等撰文、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

文物大展》，頁 102-103。 
27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28 戴逸等撰文、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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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部以北的山岳部分，則有較過去更為詳盡的描述。例如，將〈清釐臺

屬漢番邊界地圖〉與〈乾隆臺灣輿圖〉做比較，可以發現前者關於彰化縣山岳的

繪製，多出了龜仔頭山、湳仔山、虎仔坑山、萬斗六山、阿罩霧山、小尖山、九

芎山的記載。關於淡水廳山岳的繪製，〈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較方志則多出

了猴眉山、九芎山、尖山、獅頭山、霧裡薛山、南港仔山。29 上述 13 處山岳，

都是首次見於官方文獻。 

繪圖者特別標示更多過去文獻未曾記載的山岳名稱，主要與番界清釐過程有

關。乾隆 23 年總兵馬龍圖的奏摺曾提到： 

茲奴才由沿山一帶，遍履彰化縣、淡防廳各處邊境，查勘原定舊址，併民

人侵越私墾處所，內有應行釐定者，俱相度山川形勢、道里險要，以及相

距生番遠近，有岡阜者，以岡阜為界；有溪澗者，以溪澗為界。30  

這段內容說明馬龍圖等官員親自查勘中部以北的地區後，特別考慮山岳形勢

與交通距離，並先以山岳、河流等自然環境作為定界的依據。所以馬龍圖等官員

在繪製地圖時，必然會特別詳細描繪、標示中部以北的山岳名稱，藉此輔助說明

重新清釐番界以後的新定界位置，而這即是〈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詳盡描繪

中部以北山岳的原因。 

第三，詳細繪製中部地區的河流。〈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對於溪流的繪

製，同樣沿襲〈乾隆臺灣輿圖〉的方式，利用深藍色的粗線條來呈現河流，並讓

河流看起來源自於淺藍色的界外山岳。由於這張地圖的繪製重點在於中部以北的

番界，且番界主要以山岳、河流為定界指標，所以對於中部地區的河流，同樣也

有較過去更為詳細的描述。例如，將〈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與〈乾隆臺灣輿

圖〉做比較，可以發現前者關於彰化縣河流的繪製，較過去更詳細的繪製濁水溪

及其上游的清水溝，而這也是濁水溪的名稱首次出現於官方文獻（圖三）。 

                                                 
29 六十七、范咸撰輯，陳偉智點校，臺灣史料集成編輯委員會編，《重修臺灣府志》（臺北：行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上冊，頁 112-118。 
30 〈福建臺灣鎮總兵馬龍圖謹奏為奏明勘界事竣回署日期俾祈睿鑒事（乾隆 23 年 12 月 15 日）〉，收

於陳雲林總主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41 冊，頁 26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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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北部淡水廳河流的繪製部分，〈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反倒較〈乾隆

臺灣輿圖〉來的少，較過去文獻亦未見更為詳盡描繪河流的情形。從這點可知雖

然山岳的繪製部分，中北部地區皆較過去更為詳盡，但在河流的繪製部分，中、

北部地區仍有差異，中部較為詳細；北部則無細緻的描繪。這主要是河流的描繪

亦與畫界過程有關。由於乾隆 22 年初，馬龍圖即曾會同當時的臺灣道德文前往

濁水溪上游的水沙連地區清查界外私墾，當時巡撫鍾音的奏摺提到： 

近聞北路彰化縣所轄沿山一帶，竟有通事勾引奸民，或潛入生番內山，搭

寮私墾……去後隨據臺灣道德文，會同臺灣鎮馬龍圖查得清水溝、集集鋪、

八娘坑三處禁地，係通事韓烈、陳媽超等招引羅成貴、許闊等為首，聚集

多人搭寮開墾；又有虎仔坑，係陳天朗等為首；又萬丹隘，係賀循等為首；

又臘塞頭……又三十張犁連界之積積巴來地方，係土目敦仔報墾。31 

從這段記載可知，〈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可以較過去更為詳盡描繪濁水

溪中上游的原因，主要是馬龍圖曾於繪圖前一年前往清水溝、集集埔等地清釐番

界，故可清楚繪製濁水溪中上游的地理空間。由此可見，〈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

圖〉對於山岳、河流等地理空間的繪製，應與定界的行政過程有關，該圖較過去

更詳盡標示山岳、河流名稱，主要是為了說明新定番界的具體位置。 

此外，彰化縣與淡水廳對於地理空間繪製的差異，意味著儘管同屬重新畫界

的重點區域，彰化縣的番界界址似乎仍盡可能的依照山岳、河流來建立。但淡水

廳的番界界址，相對來說，則較少倚賴山岳、河流來作為定界位置。正因為如此，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在淡水廳的部分，共計添寫了 13 處土牛溝的位置與

長度，標示新定番界的位置（見後表三）。但是，在彰化縣的版面上，僅有 2 處

簡單標示「此處挑溝築牛為界」，且未詳載土牛溝的長度。淡水廳設置密度較高

的土牛溝，正好反映淡水廳的番界有多處無法依照山岳、河流來畫界，故需要更

多的人為設施來作為畫界的指標。 

 

                                                 
31 〈福建巡撫臣鍾音謹奏為查出臺地私墾請留幹員督辦事（乾隆 22 年 2 月 25 日）〉，收於陳雲林總主

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39冊，頁 172-174。 



 

 

圖三 濁水溪上游的地理空間繪製 

攝影：蘇峯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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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乾隆 23 年諸羅縣的番界位置 

攝影：蘇峯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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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文景觀的繪製及其意涵 

除了山岳、河流等地理空間的繪製，〈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在人文景觀

的圖示繪製上，亦是大幅承襲〈乾隆臺灣輿圖〉的內容，於地圖中標示汛、塘、

營盤等軍事設施；縣城、縣丞、倉廒等公署據點；里、庄等民居聚落。但是，由

於〈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清釐番界而繪製的番界主題地圖，所以地圖中新

增藍、紅色線條標示番界位置，並特別在中部以北地區增加軍事設施的「隘」、

「望樓」；同時，大幅增加標示民居聚落的「庄」。32 為了具體說明人文景觀的

變化，本文將以中部以北地區的人文景觀變化為主要討論範圍，針對番界、軍事

設施與民居聚落這三部分進行討論。 

（一）番界：〈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主題為番界，以藍、紅線條標示

此一人文景觀。該圖起頭首先說明紅色線條表示的是舊界，且彰化縣以南仍照舊

界，故僅畫紅線；藍色線條的則是彰化縣以北的新定界。33 因此，新界和舊界在

地圖中的呈現也不太一樣，舊界主要由 4 處界址（臺灣縣）以及 21 處界碑（諸

羅縣 12 處、鳳山縣 9 處）所串連而成；新界則是依循地理環境為主，結合土牛

溝等人為設施所構成。 

在紅線番界的部分，名義上雖是舊界，但其實紅線番界仍有「新的」創造，

亦即官員將過去點狀分布的界碑與界址重新連結起來，成為以線條標示的連續性

番界。至於界址和界址之間的連結，有時未必有實際地理形勢上的考量，所謂的

番界，常常也不是依照山岳或溪流為界，到底是不是一個地理空間上的連續性邊

界，恐怕有待商榷。例如，諸羅縣的番界基本上便未依照山岳或溪流繪製，而是

將點狀的界址逕行串連起來，並不像是地理空間上的連續性分界（圖四）。 

番界作為封禁隔離的意義，過去的研究者多有討論，但從地圖內容及其說明

來看，所謂的舊界原是為點狀分布的界，並未具有連續性的特色。只是，在乾隆

23 年清釐的過程中，官員為了繪製番界主題地圖，決定以連續性線條來呈現番

界，使得番界容易被理解為可以對應到連續性的地理環境。 

                                                 
32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基本上以中部以北地區為繪製重心，故望樓、隘等軍事設施基本上甚少

出現於彰化縣以南地區，僅有臺灣府外圍的「牛稠崙望樓」、「更寮崙望樓」、以及番界最南端的「枋

寮隘望樓」。又，圖中出現的土牛溝並未繪製圖示，故將於後續的圖說文字討論。 
33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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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紅線番界，藍線番界在彰化縣的部分，顯得較有連續性界線的特色。

根據〈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內容可知，官員於繪製彰化縣的藍線番界時，

常於藍線旁另外加註「以山根為界」、「以溝為界」或者「此處挑溝築牛為界」

等說明文字，且藍線亦多繪於地圖中的山脈之前。這樣的呈現方式，意味著官員

為了表示新定番界已非過去點狀的界址，而是依照地理環境劃定的明確邊界，故

特別強調分界的連續性及其地理環境的指標。34  

但是，這種以地理空間為主所繪製的連續性界線，在同樣屬於新定界的淡水

廳，則又有些變化。儘管〈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強調淡水廳「向止山口設立

界牌，並未通身定界，故無紅線」，惟地圖中仍於淡水廳標示 15 處原定界址，

且以這 15 處界址串連成為藍線番界。也就是說，彰化縣的藍線番界多是依照地

理環境而非舊定界址繪製，至於淡水廳的藍線番界，實則維持舊定界牌的位置串

連而成。這裡必須另行說明的是，淡水廳的藍線雖維持原定界址的串連，官員仍

有意想要強調連續性界線的情況，所以一方面也添加「以溝為界」的說明文字，

強調地圖中的線條，實有具體的地理空間可作對照；另一方面，也增加高達 13

處的土牛溝位置（彰化縣僅 2 處），說明番界在實際的地理空間，可以找到明確

的人為設施作為指標。想來，當官員在地圖中以線條來呈現番界後，番界的意涵

已從過往設置點狀界址的方式，逐漸轉變成為連續性界線的設置。35  

（二）軍事設施：清代臺灣邊區的「望樓」、「隘寮」等建設，約自乾隆初

年起即有記載。36 其中，過去有關隘寮的記載，約於乾隆 20 年代開始出現於文

字文獻上，而圖像史料出現隘寮的繪製，最早者即為本文所討論的〈清釐臺屬漢

番邊界地圖〉。該圖於臺灣的淡水廳一帶標示了 17 處隘寮；彰化縣則標示 11 處

隘寮與 1 處望樓（表一），這些都是過去地圖中未曾出現的軍事設施。 

根據陳宗仁、李文良的研究可知，隘寮、望樓等軍事設施的設置年間，很可

能早於乾隆 23 年（1758）重新畫界，因此這些隘究竟是否全部隨著畫界而設， 
                                                 
34 關於彰化縣番界變動與土地開發的討論，可參見柯志明，〈界外私墾與岸裡地域土牛界外保留區的進

入和開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第三屆「族群、歷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臺

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館北棟 3 樓第一會議室，2011 年 9 月 24 日），頁 1-75。 
35 關於這點，蘇峯楠也曾指出雍正年間的地圖僅以界碑來標示番界，並未繪製成線。參見蘇峯楠，〈清

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33-34。 
36 郝玉麟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福建通志》（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3）。特別感謝審查人提供

此一史料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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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乾隆 23 年（1758）臺灣中北部地區設置的隘寮、望樓 

行政區 

軍事設施 
彰化縣 淡水廳 

望樓 萬丹望樓 無 

隘寮 

阿里史大坑口隘、校栗林隘、外新庄

隘、內新庄隘、大小黃竹坑隘、阿罩

霧隘、萬斗六隘、內木柵隘、圳頭坑

隘、萬丹坑隘、虎仔坑隘 

尖山隘寮、打撈山隘、烏樹林隘、大

溪乾隘、婆老粉隘、枋寮隘、香山口

隘、鹽水港隘、尖山隘寮、矛矛霔隘、

新港社隘、嘉志閣隘、猫里隘、打那

叭隘、內湖隘、大坪隘、日南隘 

資料來源：〈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抑或畫界前已有設置，這點尚無法確定。37 但是，這些隘寮實際上要如何維持，

便成為往後地方官府的行政難題。 

在淡水廳的部分，乾隆 25 年閩浙總督楊廷璋原訂將由 720 名熟番負責擔任

隘丁，但受限於經費籌募的困難，兩年後地方官即奏請減少 240 名，改為 480 名

熟番守隘。38 由於守隘熟番的口糧，多來自於畫界以後列為界外埔地的開發收

益，故往後官府必須針對界外埔地開發的收益，不斷想辦法挪補隘丁口糧。柯志

明的研究便曾指出，彰化縣除了萬丹坑隘以外的隘寮，每年總計需 3,120.8 石的

隘糧，而這筆經費即是透過官府調整界外埔地的開發，或裁減隘丁員額的方式來

維持。39 至於萬丹坑隘的部分，李文良的研究同樣指出，維持萬丹坑隘的經費來

自於界外埔地的開發。40 從隘寮設置與隘糧情況來看，這些遍布於番界周遭的隘

寮，除了軍事防衛的需求，基本上也是界外土地開發的管理模式。 

（三）民居聚落：根據〈乾隆臺灣輿圖〉的記載，中部以北地區的彰化縣約

有 139 個漢人的民居聚落，淡水廳則有 88 個漢人民居聚落。除了〈乾隆臺灣輿

圖〉所標記的聚落以外，〈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在彰化縣的部分新增加 78

個聚落；在淡水廳的部分則是增加 43 個聚落。增加情形如表二。 

                                                 
37 陳宗仁，〈十八世紀清朝臺灣邊防政策的演變：以隘制的形成為例〉，《臺灣史研究》（臺北）22: 2（2015

年 6 月），頁 1-44；李文良，〈清乾隆年間南臺灣的邊防整備與社會發展〉，《國史館館刊》（臺北）52

（2017 年 6 月），頁 1-32。 
38 王世慶，〈猫霧捒藍興庄墾拓史料二則〉，《史聯雜誌》（臺北）23（1993 年 11 月），頁 17。 
39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頁

204-207。 
40 李文良，〈契約文書與臺灣史的研究：以清代彰化縣萬丹坑隘的成立為例〉，《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

（南投）5（2009 年 10 月），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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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新增的民居聚落（中部以北） 

行政區 

圖示 
彰化縣 淡水廳 

聚落名稱 

蒲包庄、番厝、二分埔庄、三十張犁庄、田尾庄、刮

牛厝、賴厝庄、石牌仔、大墩庄、外新庄、半片厝、

上橋仔頭庄、龍牙庄、楓樹腳庄、下橋仔頭、番婆庄、

大里杙庄、九張犁庄、南勢庄、石頭埔庄、草鞋墩庄、

大哮庄、中庄、下溪州庄、外凹庄、南投街、埤頭腳

庄、半山庄、瑪琳庄、楓樹腳庄、田中央庄、下庄仔、

茄苳腳庄、牛吃水厝、茄苳腳庄、埤腳庄、廖振祖厝、

張城厝、賴懷春厝、牛角厝、廣福寮、廣福新庄、炭

寮、後埔仔庄、竹仔寮、獐仔寮、阿拔泉庄、溪州、

楓樹腳庄、元寶庄、社口庄、馬岡庄、四張犁庄、八

張犁庄、陳平庄、石牌仔、惠來厝、新庄、打鐵庄、

劉厝庄、烏日庄、新庄仔、成岡庄、員仔林庄、橫山

仔庄、西勢大墩庄、水掘頭庄、七張犁庄、智高庄、

學田庄、勝施庄、車口庄、鹿場仔庄、冷水溝店、猫

羅新庄、石厝仔、清水溝店、二八水庄 

峰仔峙南勢、峰仔峙北勢、峰

仔峙內湖庄、南港仔庄、內凹

庄、大枋寮、蕉腳庄、南勢角

庄、二十張犁庄、擺接庄、石

灰窯庄、青水坑庄、柑林庄、

廣福庄、火燒庄、埤頭庄、大

安寮、員林仔庄、埤角庄、石

頭溪、三座厝、龜崙仔口、霄

裡庄、尖山庄、虎茅庄、茄苳

腳庄、山仔頂、安平鎮庄、南

興庄、南勢庄、白沙墩庄、芝

巴里庄、枋寮庄、鹿場庄、濫

仔庄、香山庄、田寮庄、頭湖、

二湖、三湖、吞霄內湖、吞霄

小內湖庄 

資料來源：〈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儘管〈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繪製，相當程度沿襲〈乾隆臺灣輿圖〉的

基礎。但是，〈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也並非全數標出〈乾隆臺灣輿圖〉所有

的民居聚落，大部分出現於〈乾隆臺灣輿圖〉聚落，扣除重要的街市、縣城等，

多未重複出現於〈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所繪的

民居聚落，反倒是過去未曾出現於官方文獻（如方志、地圖等）的聚落（如上表

二）。這意味著該圖對於人文景觀的繪製，特別是要呈現過往未能「被發現」的

民居聚落。 

就民居聚落的空間分布情況來看，彰化縣增加的 78 個聚落，大概僅有 15%

是位於舊界與新界之間的聚落，這些聚落多集中於今南投縣名間鄉一帶，其餘 85

％的聚落則多為舊界內的聚落。這個比例說明此次畫界雖將番界更往內山推進，

但是舊界與新界之間的空間，並未增加太多新的民居聚落。由於〈清釐臺屬漢番

邊界地圖〉新繪出的聚落多位於舊界以內，而不是舊界以外的空間，故可推知這

雖是一張針對新定番界而繪製的臺灣地圖，但繪圖者關注的民居聚落，仍以中部

以北原定舊界內的聚落為主。 

進一步將地圖中聚落名稱與方志記載進行比較，又可以發現彰化縣增加的 78

個聚落，至少有 55 個聚落出現於道光 16 年（1836）刊行的《彰化縣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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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部分聚落未出現於方志記載，但可能與地名的變革有關，例如，表二出現的

廣福寮雖未出現於《彰化縣志》規制志所列的街莊，卻可於田賦志的報陞記錄中

見到以下內容： 

乾隆二十八年入額。廣福寮等處中則田，四十九頃八十二畝一分二釐，每

畝徵銀六分五釐八毫八絲四忽，每銀三錢六分，折粟一石，共徵粟九百一

十一石七斗八升三合三勺。又，每畝徵秋米三合八抄七撮，共徵秋米一十

五石三斗七升九合八勺，每一米二粟，折粟三十石七斗五升九合六勺。共

徵粟九百四十二石五斗四升二合九勺。又，中則園，一十八頃七十二畝五

分三釐，每畝徵銀五分七釐五毫五絲，每銀三錢六分，折粟一石，共徵粟

二百九十九石三斗四升四合七勺。又，下則田，七頃三十五畝六分四釐七

毫八絲八忽，折徵粟一百一十七石六斗一合五勺。又，下則園，四十頃七

十九畝八分一絲二忽，折徵粟六百三十六石六斗七升五合五勺。41  

由上述記載可知，乾隆 23 年首次見於官方地圖中的廣福寮，五年後即有報

陞記錄，並依照中則田、中則園與下則園的稅率，總計報陞 1,996.1781 石，約占

當時彰化縣田賦總額的 19.56%。從方志對於田賦與街莊的記載來看，一方面可

知廣福寮這個聚落，往後應是以其他名稱出現於《彰化縣志》，故田賦記載中有

報陞記錄，街莊記載中卻未列出廣福寮。另一方面，也可知〈清釐臺屬漢番邊界

地圖〉中增加的聚落，或許可視為稅賦體制的單位。更重要的是，廣福寮雖位於

舊界以內，但過去文獻卻未曾出現，直到乾隆 23 年〈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標示出廣福寮以後，廣福寮隨即進行報陞，這即顯見其報陞，實為畫界繪圖以後

的變化。想來，從〈乾隆臺灣輿圖〉到〈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這兩張地圖的

繪製期間（大約是乾隆 15 年至 23 年間），舊界內的田賦正供正好有一波整頓過

程，所以繪圖者開始在舊界內繪出更多的民居聚落。 

廣福寮並非特例，《彰化縣志》還可以找到其他類似的案例。例如，出現於上

述兩張地圖且皆位於舊界內的柳樹湳庄、萬斗六庄、阿密里庄、吳厝庄等烏溪上游

                                                 
41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料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臺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上冊，頁 282。 



22 臺灣史研究‧第 24 卷第 4 期 

的聚落，也分別於乾隆 26 年至 46 年這二十年間，陸續留下報陞正供的記錄。42 又，

根據方志的記載，從雍正元年（1723）設縣到乾隆 26 年間，彰化縣每年約可收

正供 10,205.6267 石，乾隆 26 年至 46 年間，彰化縣新增了 4,835.2767 石的正供，

較過去成長了 47.38％。這個變化顯示彰化縣雖設立約 38 年，但是官府對於土地

開墾的控制仍未完備，所以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田賦正供的總額仍持續大幅成長。 

相對於《彰化縣志》的田賦記錄來說，道光年間完成的《淡水廳稿》並未細

緻的說明田賦的報陞者與地點。但是，若將乾隆 17 年（1752）編纂的《重修臺

灣府志》，與乾隆 25 年至 27 年間（1760-1762）編纂的《續修臺灣府志》進行

比較，可以發現乾隆 17 年淡水廳原本僅有 35 莊，乾隆 25 年後突然暴增為 132

莊，總計多出 97 個莊。43 這 97 個莊之中，有 45 個出現於〈乾隆臺灣輿圖〉，

另有 27 個則出現於〈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正好意味著新增的聚落有高達

85％分別被標示於上述兩張地圖。換言之，這兩張地圖大量標示出聚落，反映的

是乾隆 17 年至 25 年（1752-1760）之間，臺灣官員對於淡水廳的地方行政所進

行的新一波整編，而這波整編的重點，主要應是田賦稅收的確立。 

根據道光 2 年（1822）《福建賦役細冊》的記載，淡水廳於乾隆 23 年前每

年的正供至多不超過 2,867.7724 石，但是自乾隆 24 年至 43 年間（1759-1778），

短短二十年間正供增加了 10,202.6975 石，較過去成長 3.5 倍以上。44 換言之，

乾隆 23 年展開番界清釐以來，淡水廳的田賦有相當明顯且快速的成長，而這些

增加的正供，很可能便是來自於十八世紀中葉以來浮現於地圖之中的民居聚落。 

透過上述番界、軍事設施與民居聚落的討論，可以了解〈清釐臺屬漢番邊界

地圖〉背後的脈絡，主要在於十八世紀中葉以來，清帝國對於中部以北地區土地

稅收的確立過程。只是，這樣的行政目標在乾隆 23 年以後加入了番界的元素，

並以連續性界線的概念賦予番界新的定義。於是，乾隆 23 年以後土地稅收的整

頓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以軍事設施為名義，進行界外土地收益的分配與管

理，另一部分則是以編定街庄的方式，進行界內土地的田賦整編。 

                                                 
42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料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上冊，頁 283-284。 
43 余文儀主修、黃美娥點校、臺灣史料集成編輯委員會編，《續修臺灣府志》，上冊，頁 170。 
44 徐炘，《福建賦役細冊》（新北：國立臺灣圖書館藏，1822），無頁碼。此書即臺灣文獻叢刊的《臺灣

府賦役冊》，另參見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府賦役冊》（臺北：該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39 種，

1962），頁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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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說文字的添寫及其意涵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另一個引人注意的特點，在於地圖中添寫了上千

字的文字，針對畫界、開墾與稅賦這兩個問題進行細緻的說明，這些文字又多集

中在淡水廳部分。 

（一）關於畫界的圖說文字。就畫界的部分，圖說文字基本上只針對藍線做

補充說明，利用「以山根為界」等文字，補充說明番界對應於地理空間上的情形。

但由於部分地方在畫界過程中，受到地形或其他因素的影響，無法完整依照地形

設置番界，所以官員也會特別以文字的方式，於地圖中說明該處需挑溝築牛為

界，即所謂的土牛溝。總計〈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共有 15 處註明土牛溝，

分別是彰化縣 2 處，淡水廳 13 處。其中，對於彰化縣的 2 處土牛溝，僅添寫了

「需挑溝築牛為界」的圖說文字，但是淡水廳的 13 處土牛溝，則有更為詳細的

圖說文字，說明各處土牛溝起迄範圍、長度以及與生番的距離。茲將淡水廳 13

處土牛溝的圖說文字整理為表三。 

表三所列的 13 處土牛溝，可知官員打算利用挑溝築牛的方式，在淡水廳建

立起總長約 48.672 公里的人為設施，作為地表空間上的畫界指標。這種以人為設

施作為番界指標，過去已有類似辦法，如乾隆 9 年（1744）福建布政使高山的奏

摺，即提到過往多是立石開溝為界，常常久而失其址，難以辨別。45 由此推想，

此次繪圖特別說明淡水廳的土牛溝建設範圍，應是有意藉由擴大開溝為界的規

模，增加人為設施的長度，確保番界得有明確且長期的畫界指標。 

前述的 13 處土牛溝，多能在今日地圖上找到土牛等相關地名，過去施添福的研

究，亦已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確知這些土牛溝的位置，顯見土牛溝的規畫，曾落

實於淡水廳的地表空間。46 又，乾隆 25 年閩浙總督楊廷璋的奏摺曾明白提及，福

建省司庫內將撥款 2,111 兩來支應淡水廳與彰化縣的土牛溝修建工程。47 彰化縣  

                                                 
45 〈福建布政使高山謹奏為臺郡民番現在應行應禁事宜（乾隆 9 年 12 月 18 日）〉，收於陳雲林總主編，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21 冊，頁 423-437。 
46 施添福，〈清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歷史地理學的研究〉，《臺灣風物》（臺北）40: 4

（1990 年 12 月），頁 1-68。 
47 〈閩浙總督楊廷璋為奏臺屬沿邊番界清釐已竣酌定章程事（乾隆 25 年 8 月 3 日）〉，收於陳雲林總主

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44冊，頁 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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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乾隆 23 年（1758）臺灣土牛溝的規畫情形 

土牛溝位置 範圍起迄 與生番距離 土牛溝長度 

峯仔峙界 
自南港仔山前對峯仔峙

山林庄後為界 
捌拾里（46.08 公里） 伍佰肆拾丈（1.728 公里） 

擺接大安寮界 自圳頭至埤塘 壹百餘里（約 57.6 公里） 壹百捌拾丈（0.576 公里） 

尖山腳界 自山腳橫截至溪墘 壹百拾餘里（約 63.36 公里） 玖拾丈（0.288 公里） 

南興庄後打撈山隘 自打撈山隘至尖山腳 壹百餘里（約 57.6 公里） 貳千柒百丈（8.64 公里） 

澗仔壢烏樹林隘 
自澗仔壢至南興庄以小

車路為界 
壹百餘里（約 57.6 公里） 玖百丈（2.88 公里） 

大溪墘界 自隘寮後起至澗仔壢 壹百餘里（約 57.6 公里） 參千陸百丈（11.52 公里） 

婆老粉界 自隘口北至大溪墘溪邊 百餘里（約 57.6 公里） 參千陸百丈（11.52 公里） 

犁頭山界（一） 自此山南腳下至員山仔 玖拾餘里（約 51.84 公里） 
壹千肆百肆拾丈（4.608
公里） 

犁頭山界（二） 
自犁頭山北腳下至枋寮

隘 
玖拾餘里（約 51.84 公里） 

壹千肆百肆拾丈（4.608
公里） 

缺仔口界 兩邊皆山，以山為界 壹百餘里（約 57.6 公里） 玖拾丈（0.288 公里） 

香山陂界 自東邊山腳至西邊山腳 壹百餘里（約 57.6 公里） 玖拾丈（0.288 公里） 

中港埤頭番婆庄 
自外山西腳尖山下對員

山為界 
壹百餘里（約 57.6 公里） 壹千捌百丈（0.576 公里） 

凹拉拉山龜山界 
自龜山腳溪邊向西折而

南復折而西 
陸拾餘里（約 34.56 公里） 參百陸拾丈（1.152 公里） 

說明：犁頭山界山北、山南各分別挑築土牛溝，故分別計算。 

資料來源：〈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2 處土牛究竟多長，目前並無資料可證。因此，若暫時假設這筆錢全數用於淡水

廳的 13 處土牛，則淡水廳土牛全長約 48.672 公里，換算下來每公里土牛最高約

需 43.372 兩，幾近當時淡水廳同知的月俸（約 44.556 兩）。48 這筆經費的核准，

一方面說明地方官府獲得省級政府的經費支持，得建立土牛溝作為連續性的畫界

指標，讓番界從過去的定點界址，轉變為連續性的邊界；另一方面也說明〈清釐

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中的規畫，獲得朝廷相當程度地支持。 

（二）關於開墾與稅賦整編的圖說文字。〈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有許多

關於土地開墾及租稅問題的圖說文字，這些文字同樣集中於淡水廳一帶（圖五）。

其中，淡水廳的圖說文字又可分為兩類主題，第一類為禁墾區域的說明；第二類

為租稅調整勻撥的說明，以下分兩點討論。 

                                                 
48 當然，這樣的推算是在排除彰化縣土牛溝的情況底下，做出比較高的估價，實際上的經費可能低於

這個數字。只是，這可能也顯見因為土牛溝工程的花費並不低，所以清廷並未由地方政府來負擔這

筆開銷，而是由省級政府來承擔。 



 

 

圖五 淡水廳局部的圖說文字 

攝影：陳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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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禁墾區域的說明。在淡水廳的部分，官員特別詳述了淡水廳烏樹林、

山仔頂、安平鎮、三湖等地的開墾歷史，並強調這些區域過往或有開墾記錄，但

畫界以後將成為禁墾之地。為了說明圖說文字內容及提供往後研究作為參考，本

文盡可能的將圖說文字完整照錄如下： 

查峯仔峙樹林埔甚大，約可墾田千頃，尚未開闢，奸民多生覬覦。該處入

山太深，恐啟民番滋事，蒙勘劃為界外，應請永行禁墾，定為禁地，理合

註說。 

內凹庄離內山貳里，離熬酒桶山貳拾里，離生番參拾里，秀朗社番君孝招

佃張仲裔墾田參甲，年納番租，該地並無餘埔，該庄迫近生番，今蒙劃為

界外，遵照趕逐，不許仍行墾耕，該番並未報陞，毋庸請豁，今以尖山腳

為界，理合註說。 

查大安寮埤頭庄係業戶林成祖佃人溢墾田參拾伍甲，未報續墾陞科，現定

界外遵照趕逐，遷移界內，不許仍行墾耕，未報墾耕之地，毋庸請豁，理

合登明。 

查烏樹林係業戶林啟春買周添福報陞之地，園參拾甲，于乾隆玖年推收立

戶完糧，年納正供伍拾壹石肆斗玖升捌合肆勻，耗羨貳兩伍錢柒分肆厘玖

毫貳絲，勻丁銀貳兩捌錢伍分壹厘壹毫壹忽現定界外，所有正供耗羨勻丁

銀兩，應請題豁，理合註說登明。 

查山仔頂係霄裡社番知母六招佃鍾等墾園，年納番租，現定界外，遵照趕

逐，遷移界內，不許仍行墾耕。查該番並未報陞，毋庸請豁，理合註說。 

查安平鎮係雍正參年陳蔡恩于彰化縣給墾，至玖年賣業戶郭鄭收入戶內報

陞園玖甲伍分完糧，年納番租，現定界外。查該戶尚存界內之埔得以墾，

補劃為界外園畝五甲，毋庸請豁，理和註說登明。 

查三湖係吳文龍贌給後壠社番地，認納番租，墾田貳拾甲，園貳拾伍甲。

該番並未報陞，尚有餘埔捌拾甲，所有田園甫經開墾，因生番戕害，佃民

逃散，至今田園拋荒，現定界外，應請永行禁墾，理合註說。49  

                                                 
49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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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特別以文字詳細說明前述聚落的歷史，顯然是考慮到劃定藍線番界以

後，將對於現行的土地開墾事業帶來影響，故仔細詳述過往的開墾史，並說明往

後對於土地制度的安排。進一步來看，上述圖說所提到的田園，除了峯仔峙尚未

開墾外，其他六處田園過去皆已有開墾。其中，內凹庄、山仔頂、三湖等三處，

過往雖有納番租，但番未報陞，定界後逕行劃入禁墾，無需再向上級請示。大安

寮係業戶林成祖佃人溢墾，亦未報陞，定界後同樣逕行劃入禁墾，無需請示；安

平鎮雖已報陞，但因界內尚有餘埔可以轉移正供，故有五甲園畝仍劃入禁墾，亦

無需請示。至於烏樹林則因已有報陞且無餘埔可以挪移，故需要特別向上級請示

豁免正供、耗羨等。由於上述六處田園劃出界外以後，官員於圖說文字中特別說

明是否需報請豁免田賦，所以可以了解乾隆 23 年官員畫界過程中，最主要關心的

是田賦的整理，似有將番界作為田賦徵收邊界的構想。至於番租的問題，則不在此

次畫界的考量，故漢佃已納番租之田園仍可逕行劃出界外，毋庸請豁。 

第二，租稅調整勻撥的說明。經由畫界以後，雖有不少地區改列禁墾，不再

徵收正供，但是官府仍針對部分地區的租稅進行調整。受到調整者，共有以下四

處田園，僅將這四處相關的圖說文字照錄如下：  

霧裡薛埔離內山參里，離熬酒桶山貳拾里，離生番界參拾里，佃民林元興

等共墾園拾玖甲肆分零，因迫近生番，佃民屢被戕害逃走，田園拋荒，租

粟失額，今蒙勘明劃為界外以溪溝為界，失額租粟可否將林成祖丈溢田園

租粟撥補，現在另詳請示，理合註說登明。 

五塊厝離內山參里，離熬酒桶山貳拾里，離生番參拾里，佃民黃勝等共墾

田壹甲伍分零，共墾園參拾參甲陸厘零。因迫近生番，佃民屢被戕害逃走，

田園拋荒，租粟失額，今蒙勘明劃為界外以溪溝為界，失額租粟可否將林

成祖丈溢田園租粟撥補，現在另詳請示，理合註說登明。 

七張犁離內山參里，離熬桶山拾伍里，離生番貳拾伍里，庄佃江淳輝等共

墾田伍甲伍分零，共墾園肆拾甲貳厘零。因迫近生番，佃民屢被戕害逃走，

田園拋荒，租粟失額，今蒙勘明劃為界外以旱溝為界，失額租粟可否將林

成祖丈溢田園租粟撥補，現在另詳請示，理合註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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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坑仔離內山貳里，離熬桶山拾伍里，離生番貳拾伍里，庄佃張玬榮等共

墾田拾甲貳分捌厘伍絲，共墾園捌拾壹甲柒分零。因迫近生番，佃民屢被

戕害逃走，田園拋荒，租粟失額，今蒙勘明劃為界外沿山以溪為界，失額

租粟可否將林成祖丈溢田園租粟撥補，現在另詳請示，理合註說。50  

根據陳宗仁的研究可知，林成祖為淡水廳重要的墾戶，其承墾範圍以新莊平

原等地為主。51 又，根據上述圖說文字所載，林成祖佃人已於大安寮溢墾 35 甲

田園並未陞科，且這 35 甲田園將劃為禁墾。看來，林成祖原可透過續墾陞科的

田園及其土地利益，似乎因畫界而流失。但他並未白白流失大安寮的土地利益。

因為霧裡薛埔、五塊厝、七張犁、暗坑仔四地的圖說文字，則顯示林成祖透過畫

界的過程，反倒控制部分佃人溢墾卻尚未陞科（甚至尚未納大租）的土地。 

霧裡薛埔、五塊厝、七張犁、暗坑仔等地，係乾隆 20 年（1755）由閩浙總

督喀爾吉善奏請列為拳頭母官庄的範圍，由淡水廳同知負責徵收官租，故文字提

到的租粟失額，指的應是淡水廳所流失的官租收入。52 根據圖說文字所載，霧裡

薛埔等地原本共有田 17.285 甲、園 174.18 甲，現因族群衝突造成的佃人流失，

使得這 191.465 甲田園必須劃為禁墾，原本流失的租額則改由林成祖的溢墾所得

來承頂。換言之，為了彌補官府流失的官租租額，故由林成祖將其他地方溢墾的

所得繳交給官府，讓官府雖然失去霧裡薛埔等地的官租，卻得藉由有其他的收入

來彌補官租損失。 

至於林成祖的部分，表面上他流失大安寮的土地利益，又突然要負起補足官

庄租額的責任，乍看之下似乎是增加不少額外的負擔。但是，由於官員所謂「丈

溢田園租粟撥補」，意味著林成祖在畫界以前控制的界內田園，其實超過了他最

初的請墾範圍，才形成溢墾。所以，林成祖若得以「丈溢田園」的收入來作為官

租，則便可以依附於官租的名義，將界內更多的田園納入合法控制的範圍。換言

之，林成祖在這次畫界過程中，雖流失了部分田園，又承擔起官租的補償，但卻

也換得了合法控制更多的界內田園，這恐怕未必全然是壞事。  

                                                 
50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 
51 陳宗仁，《從草地到街市：十八世紀新庄街的研究》（臺北：稻鄉出版社，1996），頁 75-120。 
52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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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述對於〈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圖說文字的討論，可以整理為兩個

重點：第一，行政空間的確立。官員有意識的要將臺灣中、北部地區的行政空間，

明確劃為界內與界外，故特別說明並實踐土牛溝的挑築。第二，田賦租稅的確立。

官員對於界內行政空間的治理重點，主要以田賦與官租為主，並藉由畫界過程，

試圖確立地方官府對於租稅的管理空間。〈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地圖內容，

即是當時文、武官員針對中、北部地區界內地方行政所提出的藍圖。至於界外的

軍事布置，此時似乎並未具體完成規畫，故乾隆 25 年閩浙總督楊廷璋再於此一

基礎上，另行補充說明畫界以後的界內、外管理辦法。53  

六、結語：乾隆時期的番界與地圖繪製 

本文針對〈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進行考證後，具體可以得到四個發現：

（一）該圖並非臺灣府知府余文儀所繪，而係臺灣總兵、臺灣道以降各級文武官

員，首次針對番界問題共同合作繪製的地圖。（二）該圖係以〈乾隆臺灣輿圖〉

為基礎，結合臺灣總兵馬龍圖的畫界經驗，呈現臺灣西半部的地理空間。（三）

該圖呈現的番界概念，已由點狀的界址轉為連續性界線，並以土牛溝具體落實於

淡水廳與彰化縣。（四）該圖將臺灣中部以北的行政空間，劃分為界內與界外兩

種型態，界內以設庄陞科的方式來管理土地制度；界外則為禁墾或為軍事設施（如

隘寮），惟界外軍事設施與土地制度的關係，尚未有進一步的說明。從這四點可

知，乾隆 23 年番界主題地圖的繪製，實為臺灣文、武官員針對中部以北地區的

行政與軍事管理，提出初步的規畫藍圖。也就是說，乾隆時期番界政策的實踐過

程，其實正是地方行政確立的過程。 

若從此點向下延伸思考，後續官員於〈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的基礎上，

進行其他相關地圖的繪製時，也會牽涉到不同的行政或軍事問題。例如，目前已

知與藍線番界相關的地圖，尚有藏於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的〈清乾隆中葉

臺灣番界圖〉、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但尚未公開的臺灣地圖，以及法國侯姓僑

胞收藏亦未公開的臺灣地圖。其中，〈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雖係以〈清釐臺

                                                 
53 〈閩浙總督楊廷璋為奏臺屬沿邊番界清釐已竣酌定章程事（乾隆 25 年 8 月 3 日）〉，收於陳雲林總主

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44冊，頁 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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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漢番邊界地圖〉為基礎繪製，卻對於臺灣府城內的配置及鹿耳門潮汐與形勢，

有更為清楚的描繪與文字說明，這些說明皆是〈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並未出

現的。54 這意味著〈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雖以藍線番界作為地圖主題，卻仍

牽涉到其他與番界有關的行政或軍事課題，所以除了謄錄藍線番界圖舊有的內容

（但錯誤、漏失不少），另外還添加了新的說明。 

至於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的臺灣地圖雖尚未公開，但根據 2011 年國家圖

書館參訪報告所拍攝的照片，可知這張地圖與〈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非常相

似，亦於淡水廳部分添寫不少圖說文字，惟尚待釐清。55 法國侯姓僑胞收藏的臺

灣地圖亦未公開，惟知畫風稍異於〈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且無大量的圖說文

字，尚難判定其地圖繪製的經緯。筆者推測這兩張未公開的臺灣地圖，其中一張

或係乾隆 26 年臺灣道楊景素離職前夕所繪的地圖，作為自身政績的宣示。也就

是說，目前看來有多張地圖皆以紅、藍線番界為主題，但實際上這些標示紅、藍

線番界的地圖，應有其他行政目的，值得注意。56  

不過，相對於前述地圖，乾隆 49 年的〈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因地圖內

容與圖說文字皆與〈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有密切的連續性，且可對應於奏摺

檔案的記載，故可確知這兩張地圖分別是乾隆時期以藍線與紫線番界為主題的地

圖。這也說明，清代臺灣以番界作為主題的地圖，多是透過圖文並置的方式，利

用大量圖說文字作為輔助，來說明番界界址及其相關設施。  

  

                                                 
54 蘇峯楠根據臺灣府城內的萬壽宮，推測〈清乾隆中葉臺灣番界圖〉應繪於乾隆 30 年代以後。參見蘇

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35-36。 
55 曾淑賢、俞小明、耿立群、廖秀滿，〈國家圖書館參訪俄羅斯圖書館與漢學研究機構報告書〉（2011

年 11 月 21 日），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網站，下載日期：2017 年 7 月 17

日，網址：http://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etail.jspx?sysId=C10003001。 
56 此外，如藏於英國大英圖書館且業經公開的〈臺灣汛塘望寮圖〉，圖中雖同樣繪出紅、藍線番界，但

繪製主題實為乾隆 43-45 年（1778-1780）間汛塘與沿山隘寮的配置。參見謝國興主編、林天人編撰，

《方輿搜覽：大英圖書館所藏中文歷史地圖》（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數位文化中心，2015），

頁 294-295。關於〈臺灣汛塘望寮圖〉的繪製及其考證，可參見陳宗仁，〈大英圖書館藏乾隆中期臺

灣輿圖的分析：兼論屏東關隘的描繪〉，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帝國邊緣與流動：

清代下淡水溪平原暨山腳、恆春半島社會秩序」工作坊（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02 會議

室，2017 年 8 月 18 日），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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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library collection a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of Lanzhou, Gansu,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Han-aborigine boundary maps delineated by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1711-1799). Examining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revealed that the Han-aborigine boundary map of 1758 was the first to be 

created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of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in Taiwan. It served to 

illustrate changes in the boundary with the old and new boundary lines drawn in blue and 

red, respectively. Reconnaissance of Commander-in-Chief Ma Longtu contributed to the 

detailed depiction of geographical features such as the Zhuoshui Creek. With such 

precision, accurate demarcation of the boundary could be made using continuous lines to 

replace the previous dotted boundary. Hence, earthen oxen could be clearly and correctly 

erected to define boundary lines in Tamsui Prefecture and Zhanghua Prefecture. The 

drawing of this map also enabled official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Taiwan to propose 

plans for constructing military garrisons and reorganizing agricultural land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In other words, this map served as a blueprint for official administration 

policies as well as defense strategies and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Qing Taiwan. 

Keywords: Aborigine Boundary Map, Territorial Map, Blue-line Aboriginal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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